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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10年第 3季預售建案資訊動態季報全新上市 

發布機關：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發布日期：110 年 11 月 1 日上午 10 時 

聯絡人：洪于佩科長 

聯絡資訊：02-27287465 

實價登錄 2.0 新制於 110 年 7 月 1 日正式上路，預售建案資訊及買賣定型化

契約銷售前應全面申報備查。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持續就受理預售建案資訊備查

情形，發布北市 110 年第 3 季預售建案資訊動態季報，冀由透明預售市場資訊，

進一步引導房市健全發展。110 年第 3 季全市預售建案申報資訊總計 59 件，較

前一季大幅增加 126.92%。 

全市預售案申報量較前期增加 126.92%，較去年同期增加 37.21% 

110 年第 3 季全市預售建案資訊申報件數 59 件，較前期 26 件大幅增加

126.92%，較去年同期增加 37.21%；累計年申報數 166 件，較前期 150 件增加

10.67%，較去年同期 93 件增加 78.49%。截至 110 年第 3 季累積納管量 438 件，

較前一季增加 15.57%，較去年同期增加 61.03%。（詳表 1） 

12行政區預售案申報量以北投區居首，市場推案主流為 80戶以下小社區住宅 

110 年第 3 季 12 行政區預售建案資訊申報量，以北投區 12 件居首，其次是

中山區 10 件、大同區 7 件；又從預售建案用途及戶數，觀察市場預售產品推案

特性，用途部分以住家為主流，計 54 件，占比 91.53%，非住家（包含商場辦等）

計 5 件，占比 8.47%。其中，住家用建案戶數以 80 戶以下小社區為主，計 40 件，

占比 67.80%，非住家用建案戶數亦以 80 戶以下為主，計 3 件%，占比 5.08%。

（詳表 2 至表 3） 

全市預售建案契約檢閱合格率最低項目為「房地轉讓條件」，僅 23.08% 

為保障預售屋消費者權益，地政局針對全市住家用預售建案買賣定型化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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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是否符合內政部訂頒之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進行 27 項重點查核，合格率

最低前三項目為「房地轉讓條件」合格率 23.08%、「稅費負擔之約定」合格率

34.62%、「貸款約定」及「貸款撥付」合格率 38.46%（詳圖 1），主要違規原因

有： 

 房地轉讓條件：房地契約轉讓他人時，賣方得向買方收取手續費，以最高房地

總價款千分之一為限，且載明有轉讓次數限制，惟依規定不得限制轉讓次數。 

 稅費負擔之約定：直接載明公證費用由買方負擔，惟依規定公證費係由買賣雙

方各負擔二分之一，或是另為約定。 

 貸款約定及貸款撥付：未載明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第 18 點(二)有關由賣方洽定辦理之貸款金額少於預定貸款金額之處理方式，

且限制買方不得以任何理由1要求金融機構終止撥付貸款予賣方。 

履約擔保機制以不動產開發信託為主、價金信託居次 

為預防如預售屋買賣類型之「預付型交易」可能帶來之交易風險，依消費者

保護法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預付型交易」之企業經營者具提供履約擔保之義

務。因此預售建案是否確實辦理履約擔保機制，列為預售建案查核之重要項目。

統計全市住家用預售建案買賣定型化契約，以「不動產開發信託」占大宗，計 29

件，占比 53.7%，其次為「價金信託」，計 21 件，占比 38.89%（詳表 4）。 

更多資訊歡迎參閱附件圖表內容 

 

 

 

 

 

 

 

                                                      
1 賣方有使用有損建築結構安全或有害人體安全健康之材料，或預售屋縱經修繕仍無法達到應有使用功能之重

大瑕疵時，買方得通知金融機構終止撥付貸款予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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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10 年第 3 季全市預售建案資訊申報統計2 

期別 
當季申報數

（件） 

累計半年申報

數3（件） 

累計年申報數4

（件） 

累計總申報數5

（件） 

本期

（110Q3） 
數值 59 85 166 438 

前期

（110Q2） 

數值 26 51 150 379 

增減 33 34 16 59 

增減幅度 126.92% 66.67% 10.67% 15.57% 

去年同期

（109Q3） 

數值 43 65 93 272 

增減 16 20 73 166 

增減幅度 37.21% 30.77% 78.49% 61.03%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2 實價登錄 2.0新制自 110年 7月 1 日起實施，故預售建案申報資訊提供起始點為 110Q3，另前期 110Q2及去

年同期 109Q3資料則以本市主動納管契約資料統計。 
3 累計半年申報數：發布當季及前 1 季申報件數加總。 
4 累計 1年申報數：發布當季及前 3 季申報件數加總。 
5 累計總申報數：106年 3月至 110年 6月本市主動納管契約件數及 110 年 Q3(7月至 9月)預售建案資訊申報

件數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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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10 年第 3 季預售建案資訊-12 行政區及用途統計 

建案用途 住家 商(廠)辦 其他 總計 

全市 
件數 54 4 1 59 

百分比 91.53% 6.78% 1.69% 100.00% 

中正區 
件數 3 0 0 3 

百分比 100.00% 0.00% 0.00% 5.08% 

大同區 
件數 7 0 0 7 

百分比 100.00% 0.00% 0.00% 11.86% 

中山區 
件數 10 0 0 10 

百分比 100.00% 0.00% 0.00% 16.95% 

松山區 
件數 3 0 0 3 

百分比 100.00% 0.00% 0.00% 5.08% 

大安區 
件數 5 0 0 5 

百分比 100.00% 0.00% 0.00% 8.47% 

萬華區 
件數 3 0 0 3 

百分比 100.00% 0.00% 0.00% 5.08% 

信義區 
件數 1 0 0 1 

百分比 100.00% 0.00% 0.00% 1.69% 

士林區 
件數 4 0 0 4 

百分比 100.00% 0.00% 0.00% 6.78% 

北投區 
件數 11 1 0 12 

百分比 91.67% 8.33% 0.00% 20.34% 

內湖區 
件數 3 2 1 6 

百分比 50.00% 33.33% 16.67% 10.17% 

南港區 
件數 2 1 0 3 

百分比 66.67% 33.33% 0.00% 5.08% 

文山區 
件數 2 0 0 2 

百分比 100.00% 0.00% 0.00% 3.39% 

總計  54 4 1 59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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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10 年第 3 季預售建案資訊-戶數6統計 

年度 

住家 非住家 

小計 80 戶 

以下 

(小社區) 

81 戶至 

150 戶 

(中社區) 

151 戶 

以上 

(大社區) 

80 戶 

以下 

(小社區) 

81 戶至 

150 戶 

(中社區) 

151 戶 

以上 

(大社區) 

110 年 

第 3 季 

件數 40 8 6 3 2 0 59 

百分比 67.80% 13.56% 10.17% 5.08% 3.39% 0.00% 100.00%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表 4 110 年第 3 季預售建案住家用買賣契約資訊-履約擔保機制統計 

履約擔保類別 
不動產 

開發信託7 

價金返還

之保證8 
價金信託9 

同業連帶

擔保10 

公會辦理連

帶保證協定
11 

小計 

110 年 

第 3 季 

件數 29 0 21 4 0 54 

百分比 53.70% 0.00% 38.89% 7.41% 0.00% 100.00%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6 參考北市優良公寓大廈評選之社區戶數分類。 
7
 由建商或起造人將建案土地、興建之建物及承購戶繳交之價金信託予某金融機構或經政府許可之信託業者執

行履約管理。興建資金應依工程進度專款專用。 
8
 係指消費者在購屋時，建商與金融機構(一般係指受託銀行)簽訂保證契約，保證建商若未能如期交屋，將由

金融機構 如數返還消費者已繳納之價金。 
9
 係由賣方與受託機構簽訂信託契約，委由受託機構於信託存續期間，以承購戶繳交之價金，按信託契約約定

辦理工程 款交付、繳納各項稅費等資金控管，可達到專款專用之目的。 
10
 係指由兩個建商同業相互連帶擔保，若其中一家建商之預售屋建案無法完成交屋時，另外一家建商應無條件

完成本建 案後交屋。 
11
 係由公會主導，數家建商互相成立協定，若參加協定之建商，發生預售屋建案無法完成交屋之情況，其中之

任何一家 建商均應無條件完成本建案後交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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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10 年第 3 季預售建案契約查核項目合格率一覽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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